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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

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2、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相关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1、净利润及未分配利润情况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确认，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2,181,749.24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567,029,846.24 元；公司 2025 年度母公司实

现净利润-70,085,531.46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7,435,076.20元。

2、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鉴于公司 2025 年度业绩亏损且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负，为保障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 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现金分红方案具体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备注：1、2024年度现金分红总额指 2024年前三季度现金分红；

2、上述回购注销总额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为准。

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与财务状况，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

经营和长远发展及符合利润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公司 2025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70,848,424.40 47,710,693.00 0

回购注销总额（元） 17,312,652.00 106,117,069.02 0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元）
302,360,840.10 168,367,229.13 -192,181,749.24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

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567,029,846.24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

未分配利润（元）
-17,435,076.20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

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118,559,117.4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123,429,721.0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平均净利润（元）
92,848,773.3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

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元）

241,988,838.42

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否 否



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的主要产品分为新能源光伏、汽车轻量化及其他铝制品三大类。

公司所处铝型材行业呈现体量大的特点。公司精准把握国家政策机遇，推动

提升主业发展水平，持续深化项目管理，加快推进创新工作，不断强化底线思维，

积极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定制化产品。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的演化，下游客户对既有

的产品有更新换代、提升产品性能及降低产品成本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技术

的进步或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新性能的产品需求。公司采取直销模式进行销售，

与长期合作的大型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自上市以来，持续为股东创造了稳定的投资回报。因公司所处铝型材行

业呈现体量大的特点，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同时随着公司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需要增加对创新业务、新型技术的投入力度。公司需要积累

适当的留存收益支持公司持续发展，提升公司整体价值，这符合广大股东的长远

利益。

（四）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支持企业抢抓战略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公司战略、加

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力度、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等方面。公司将紧抓当前经济

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回报广大股东。

（五）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中小股东可通过投资者热线、公

司投资者关系邮箱、互动易平台提问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现金分红政策的意见和

诉求。在公司年度股东会上，中小股东可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

表决。



（六）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

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公司将继续秉承为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回

报的经营理念，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继续优化

利润分配方案，增厚投资者回报。

四、相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

公司现有及未来投资资金需求、经营资金周转等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

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与会委员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有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五、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公司股

东的长远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本次《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

议决议》；

3、《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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